关于杭州师范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评审的说明
为规范中国政府奖学金（以下简称“奖学金”）项目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使用效益和激励作用，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留基委”）制定的《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管理手册》、《财政部、教育部关于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和提高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（财教【2015】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资助标准的通知》）、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将评审工作说明如下。
1、 评审工作机制
为保障评审工作的规范性与权威性，建立双层级评审工作体系：  

1. 学院层面：各学院成立国际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学院参评学生的材料审核、评审意见提交。
2. 学校层面：校级国际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评审工作，对学院提交的评审结果进行审核，并监督评审全过程。 
二、评审工作流程  

评审工作按以下时间节点分阶段推进，具体流程如下：  

1.学生自评阶段
参评学生须登录指定评审系统，如实填写自评信息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  

2. 学院评审阶段

各学院评审工作小组对参评学生进行综合评分、根据评分结果撰
写年度评审报告，提交至国教院（国际生办）。  

3. 初审阶段 

国教院（国际生办）对学院提交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查，形成初审意见。  

4. 校级终审阶段 

校级评审工作小组完成终审，提交《年度评审报告》终稿及完成相关材料的系统上传。  
3、 参评要求标准

（一）道德品行（每项6分，一共5项，满分30分）

1.遵纪守法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尊重中国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，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。（6分）

2.明礼诚信：诚实守信，无考试作弊、学术不端等不良行为。遵守学术道德规范，在科研、学习和生活中坚持诚信原则。（6分）

3.团结友善：尊重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营造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。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歧视、欺凌或暴力行为。（6分）
4.遵守公德：爱护公共环境和设施，自觉维护校园秩序。（6分）

5.品德修养：注重个人品德修养，弘扬社会正气。（6分）
（二）学习成绩（满分30分）

1.学习成绩以学生本学年所修全部课程（含必修课、选修课和实践环节等）的平均分数为依据，按照平均分数×30%进行打分。

2.平均分数计算方法为：所有课程成绩总和除以课程门数（成绩采用百分制）。

（三）学习/科研态度（每项5分，一共4项，满分20分）

1.学习态度

·自觉主动学习，合理安排学习时间，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。（5分）

·按时上课，不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课堂上认真听讲。（5分）

·认真完成作业和实验、实习等学习任务，积极参加各类学习活动。（5分）

2.科研态度

·遵守科研规范，尊重科研事实，不抄袭、剽窃他人成果。（5分）
（四）活动表现（每项4分，一共5项，同一项目多次者可累计加分，满分20分）

1.学术活动

·积极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讲座、学术研讨会、学术竞赛、科研成果汇报等学术活动，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、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的。（4分）

2.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

·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的。（4分）

·担任国际学生联络员、班长或班干部，并认真负责的。（4分）
3.文体活动

·积极参加各类体育比赛、文艺演出、国际文化节、社团组织、宣讲等文体活动的。（4分）

·积极参与学校或学院举办的各类其他各类活动的。（4分）。
